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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综合评标专家库弥勒市专家动态考核
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弥勒市综合评标专家库及专家的管

理，根据《云南省综合评标专家库和评标专家管理办法》《云

南省综合评标专家库专家动态考核管理办法（试行）》《云南

省综合评标专家库红河子库专家动态考核管理办法（试行）》，

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云南省综合评标专家库弥勒市专家

的管理、考核。

第三条 动态考核应遵循从严考核、客观公正的原则。

第二章 动态考核管理

第四条 市发展改革局负责对弥勒市专家的综合协调、监

督管理。

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负责弥勒市专家的日常使用管理和

动态考核。

市级各行政监督部门负责对弥勒市本行业专家进行资格审

核、入库、培训、考核、处罚、退出及信息变更等管理工作。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交易中心”）负责评标现

场专家的行为记录和反馈工作。

第五条 动态考核内容包括专家出勤、请销假、遵守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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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纪律、服从交易中心评标现场管理相关规定等行为。

第三章 积分管理

第六条 动态考核采用积分制。

第七条 专家入库成为正式专家后既获得初始积分100分，

考核周期为 1 个年度（从每年的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第八条 专家在考核周期内有下列情形的，对其行为采取

增加对应积分的方式进行正向激励记录：

8.1 作为补抽专家或应急专家并同意参加评标，且在半小时

内到达评标现场的，加 2 分/次。

8.2 专家接到短信通知后，因自身原因不能参加评标时，主

动联系交易中心进行预先请假的，加 2 分/次。

8.3 专家积极参加有关部门的组织培训的（提供参加培训证

明），加 2 分/次。

8.4 专家在入库期间技术职称等级出现变动提升的，经本人

申请，加 3 分/次。

8.5 在参与项目场内评标过程中出现举报其他专家有违反

相关规定情形被查实的，加 3 分/次。

8.6 对我市评标工作提出合理化意见、建议且被采纳的，加

2 分/次。

8.7 每半年出席率达 80%（含 80%）-90%加 2 分，90%及

以上加 3 分。

第九条 专家在考核周期内有下列情形的，对其行为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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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减对应积分的方式进行反向处罚记录：

9.1 抽取时同意参加评标，在评标开始时间前又突然进行请

假的：在评标开始时间前半小时及以上时间请假的，扣 2 分/次；

在评标开始时间前不足半小时请假的，扣 3 分/次；在评标开始

时间后反映不能参加评标的，扣 5 分/次；在评标开始时间后既

未作任何反映也未参加评标的，扣 10分/次。

9.2 评标迟到的（不含补抽专家，到达时间以专家通过门禁

系统进入评标区时间为准，评标时间与接到短信或通知时间不

足 50 分钟的按 50 分钟计，超过 50 分钟的以短信或通知评标时

间为准）：迟到 3-15 分钟以内的，扣 3 分/次；迟到 15 分钟以

上的，扣 5 分/次。

9.3 指纹没有录入专家签到系统又未带身份证参加评标的，

扣 2 分/次。

9.4 在评标期间，未佩戴交易中心工作牌参与评标的，扣 2

分/次。

9.5 未经允许，携带通讯工具进入评标区的，扣 10分/次；

未经允许，在评标区内打电话、或吵架的，扣 10 分/次。

9.6 在评标区内吸烟或穿拖鞋、超短裙、或纹身进入评标区

的，扣 3 分/次。

9.7 在评标区内随地吐痰、乱丢垃圾的，扣 2 分/次。

9.8 在评标过程中出现向代理机构或招标人索要评标费的，

扣 20 分/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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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将与评标内容有关的资料擅自带离评标现场的，扣 20

分/次。

9.10 在评标区内不配合现场监督人员进行监督管理的，扣

10 分/次。

9.11 日常专家抽取中，专家接到语音电话通知，不接听或

拒绝参与评标连续达 5 次的（5 次满后重新计算），扣 3 分/次。

9.12 到达评标现场后，专家以项目复杂或者工作量大等为

理由拒绝参加评标的，扣 20 分次。

第十条 考核周期内评标专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级

行政监督部门根据情节严重程度予以警告、暂停资格、取消资

格等处罚。其中：出现第一次但评标结果未造成实质影响的，

给予警告并暂停资格半年；对评标结果造成实质影响或者恢复

资格后又再次出现的，取消专家资格，终身不再聘为评标专家。

10.1 无正当理由中途退出评标活动擅离职守的；

10.2 应当回避评标而未回避的；

10.3 不熟悉招标法律法规、不熟悉电子化评标操作、未按

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标准和评标办法评标、对依法应当否决

的投标不提出否决意见的；

10.4 在评标过程中有违法或者不公正行为、私下接触投标

人或招标代理机构、向招标人征询确定中标人的意向、接受他

人暗示提出的倾向或排斥特定投标人的要求、其他不客观公正

履行职务的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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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透露对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的推荐情

况以及与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的；

10.6 因评标劳务报酬（评标费和交通费）异议而拒绝评标

或拒绝在评标报告上签字的；

10.7 不配合对评标结果提出的异议、质疑、投诉等事项进

行答复和处理，或者拒绝、阻碍，不配合有关部门监督检查的；

10.8 监管部门领导干部及其工作人员参加所监管行业项目

评标工作的；

10.9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一条 积分管理

11.1 市交易中心对评标现场专家的上述行为记录，应于每

个季度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向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书面提交，

并在收到提交记录后 5 个工作日内对专家的积分进行增、减调

和作出相应处理。

11.2 专家积分降至 60 分以下的，将被暂停半年评标资格；

暂停期限到期后资格恢复，积分恢复为 100 分，从资格恢复之

日起重新纳入年度考核，积分再次降至 60 分以下的，将被取消

专家资格，移出专家库，两年内不得再次申报成为专家。

11.3 一个考核周期结束，积分在 60分及以上的，积分滚动

计入下一个考核周期。

11.4 一个考核周期内，市级行政监督部门做出处罚的，相

关处罚情况由作出处罚的单位在作出处罚决定后 5 个工作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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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在红河州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

统予以曝光，专家积分作相应变动。被予以警告的，积分变为

60 分；被暂停资格的，暂停期满资格恢复，积分恢复为 100 分；

被取消资格的，移出专家库，不能再申报成为专家库专家。

11.5 对综合评标专家库专家采取“一处受罚，处处受限”的

原则进行联动处理，凡是被暂停或取消评标资格专家的，一律

通过红河州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予以曝光并关联到国家

和省的平台。

11.6 专家动态考核和积分管理工作纳入年度综合目标考核

管理。

第十二条 采用亮灯的方式向行政监督部门及专家个人进

行积分预警。积分在 80 分及以上的，亮绿灯；积分在 80 分以

下、60 分以上（含 60 分）的，亮黄灯；积分在 60 分以下的，

亮红灯。相关行政监督部门应根据积分预警进行处理。

第四章 其他

第十三条 专家发现行政监督部门、公共资源交易管理部

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动态考核中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可以要

求其依法及时予以纠正，或向其上级部门提出投诉。

第十四条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及其工作人员在专家动态考

核记录工作中存在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

级主管机关责令改正，并予以通报批评。

第十五条 市级各单位、各部门应积极鼓励本单位、部门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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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在红河州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专

家园地栏自助申请加入云南省综合评标专家库。鼓励专家参加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评标活动，不得限制专家参加合法的评

标活动，同时应做好本单位本部门专家的日常纪律、廉政教育。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市发展和改革局、市公共资源交易管

理局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试行。


